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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


申请书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个人）:（名称及盖章）
申请日期：年月日



湖南省水利厅印制


填写说明

一、本申请书依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制定，适用于本省境内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的申请审批工作。
二、本申请书由审批机关统一编号。
三、“申请单位（个人）”，由一个单位（个人）兴办占用工程的，填写该单位（个人）的名称（姓名）；由几个单位（个人）联合兴办的，填写其协商推举的代表单位名称（姓名）；单位与个人联合兴办的，填写单位名称。推举的代表应提交有关联合兴办单位（个人）出具的书面证明。
四、“法定代表人”栏中，填写申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姓名。
五、“单位性质”栏中应分别填写“国有”、“集体”、“私营”或“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
六、“工程建设依据的有关文件和资料目录”栏中填写拟建设计任务书批准文号和名称，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和资料的目录。
七、占用方式主要有对农业灌溉水源的利用造成设计灌溉水量减少和对灌排工程设施占压、损毁、跨越、穿越等形式。
八、占用期限分为临时占用与长期占用，临时占用是指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3年以下，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3年（含3年）以上的为长期占用。
九、涉及取水建设项目，应当提交经批准的取水许可（预）申请书（文件）
十、占用跨市（州）的农业灌溉水源和灌排工程设施并涉及到相邻市级行政区利害关系的，需经相邻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同意。
十一、本申请书一式四份。一份留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监督检查的依据；一份送项目所在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一份送项目所在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一份留申请人作为实施依据；涉及相邻市（州）行政区利害关系的给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加送一份。
十二、申请人对审批意见有争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单位（个人）
	（名称及盖章）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主管机关
	

	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利害关系涉及相邻市（州）情况
	涉及□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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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申请表（一）



湖南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申请表（二）
	占用
农业
灌溉
水源
填此
栏
	占用水源地点
	
	占用水源名称
	

	
	占用方式
	
	占用水源总量
	

	
	占用水量年内分配（水量：万m3）

	
	1月
	
	4月
	
	7月
	
	10月
	

	
	2月
	
	5月
	
	8月
	
	11月
	

	
	3月
	
	6月
	
	9月
	
	12月
	

	
	占用期限
	临时占用□    长期占用□

	
	临时占用起止日期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占用
农业
灌排
工程
设施
填此
栏
	占用灌排工程设施地点
	

	
	占用灌排工程设施名称
	

	
	占用方式
	

	
	占用工程项目范围、内容
及数量
	

	
	影响灌排面积（亩）
	

	
	占用期限
	临时占用□    长期占用□

	
	临时占用起止日期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湖南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申请表（三）
	替
代
工
程
设
计
方
案
简
述
	


























法定代表人：申请单位
（签字）                             （盖章）
年月日




湖南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申请表（四）
	有
偿
占
用
补
偿
方
案
主
要
内
容
	




















法定代表人：                      申请单位
（签字）（盖章）
年月日　　　　　　　　　　　　　　　　　　　　　　　




湖南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申请表（五）
	被
占
用
灌
溉
水
源
、
灌
排
工
程
设
施
管
理
单
位
意
见
	


























法定代表人：管理单位
（签字）（盖章）
年月日




湖南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申请表（六）
	市
（州）
水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初
审
意
见
	



























经办人：　　　　　　单位负责人：　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
（签字）　　　　　　（签字）（盖章）
年月日




湖南省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申请表（七）
	利
害
关
系
涉
及
相
邻
市
（州）
水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初
审
意
见
	




























经办人：　　　　　　单位负责人：　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
（签字）　　　　　　（签字）（盖章）
年月日





